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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及铝合金哈兹列特连铸连轧板带材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铝及铝合金哈兹列特连铸连轧板带材的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及质量证明书与订货单（或合同）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铝及铝合金哈兹列特连铸连轧板带材（以下简称连铸连轧带材）。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3950  铝及铝合金铸轧带材 

GB/T 3190  变形铝及铝合金化学成分 

GB/T 3199  铝及铝合金加工产品包装、标志、运输、贮存 

GB/T 3246.2  变形铝及铝合金制品组织检验方法 第 2部分：低倍组织检验方法 

GB/T 7999  铝及铝合金光电直读发射光谱分析方法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20975（所有部分）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GB/T 17432  变形铝及铝合金化学成分分析取样方法 

GB/T 16865  变形铝、镁及其合金加工制品拉伸试验用试样及方法 

YS/T 600  铝及铝合金液态测氢方法  封闭回路循环法 

YS/T 417.4  变形铝及铝合金铸锭及其加工产品缺陷 第 4部分：变形铝及铝合金铸轧

带缺陷 

GB/T 32186  铝及铝合金铸锭纯净度检验方法 

 

3  术语、定义和符号 

 

YS/T  417.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定义和符号适用于本文件。 

3.1   

一周纵向差  

连铸连轧带材在一个轧辊周长上测得的最厚点和最薄点的厚度差值。 

3.2   

整卷纵向差 

连铸连轧带材沿纵向长度方向上测得的最厚点和最薄点的厚度差值。 

3.3   

两边差 

在连铸连轧带材任一横断面上沿宽度方向，距离边部 50mm 处测得的两个边部的厚度差

值。 

3.4   

中凸度 

在连铸连轧带材任一横断面上，中部厚度与两个边部厚度平均值的差值相对于中部厚度

的百分比。按式（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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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凸度=[H0 -（H1+H2）/2]/H0×100% „„„„„„„„„„„„„„„„（1） 

式中： 

H0     —— 中部厚度，即连铸连轧带材中部厚度范围内测得的最大厚度值，单位为毫

米（mm）；中部厚度范围定义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 1  中部厚度范围定义 

 

宽度/mm 中部厚度范围 

1305/1335 连铸连轧带材横断面上中心点两侧 150mm 内 

1505/1635 连铸连轧带材横断面上中心点两侧 200mm 内 

1928 连铸连轧带材横断面上中心点两侧 250mm 内 

 

H1、H2 —— 边部厚度，即连铸连轧带材横断面上中心点距侧边范围内测得的最小厚度

值，单位为毫米（mm）； 

要求区域内每间隔 50mm为一个测点，测点数值精确到 0.001mm。 

3.5   

相邻两点差 

连铸连轧带材上，任意相隔 100mm位置上两个厚度测量点的厚度差值。 

3.6   

最大横向差 

在连铸连轧带材任一横断面上沿宽度方向，测得的最厚点和最薄点的厚度差值。 

3.7   

工艺裂边 

连铸连轧带材在生产中造成的边部开裂。 

3.8   

基准厚度 

连铸连轧带材生产时的目标厚度，以连铸连轧生产计划要求厚度为准。 

3.9   

厚差 

连铸连轧带材的整体厚度波动情况，任一点厚度减平均厚度差值相对于平均厚度的百分

比。按式（2）计算： 

厚差=（H3-H4）/H4×100% „„„„„„„„„„„„„„„„„„„„„„„（2） 

式中： 

H3 —— 任一点厚度，单位为毫米（mm）； 

H4 —— 平均厚度，单位为毫米（mm）。 

 

4  要求 

 

4.1  产品分类 

 

4.1.1  牌号、状态、尺寸规格 

 

连铸连轧带材的牌号、状态、尺寸规格应符合表 2的规定。需要其他牌号、状态、尺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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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时，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表 2  牌号、状态、尺寸规格 

 

牌号 
状

态 

尺寸规格/mm 

基准厚度 宽度 内径 外径 

1030、1060、1070、1100、1235、3003、

3004、3102、3105、5052、5182、5754、

6061、8006、8011、8079 

F 2.5～7.5 
1305、1335、1505、

1635、1928 
605 ≤2500 

 

4.1.2  标记及示例 

 

    连铸连轧带材标记应按产品名称、标准编号、牌号、尺寸规格的顺序表示。标记示例下： 

示例：1060 牌号、基准厚度为 7.0mm，宽度为 1635mm，内径 605mm，外径为 2100mm 的连铸连轧带材，

标记为：T/HNNMIA 5-2018-1060-7.0×1635×605×2100 

 

4.2  熔体纯净度 

 

    连铸连轧带材熔体氢含量、熔体渣含量应符合 GB/T 32186-2015中Ⅱ级或Ⅲ级纯净度规 

定，纯净度级别应在订货单（或合同）中注明，未注明时按Ⅲ级。 

 

4.3  化学成分 

 

    连铸连轧带材的化学成分应符合 GB/T 3190的规定。对食品及药品用连铸连轧带材的化 

学成分有特殊要求时，应在订货单（或合同）中注明。 

 

4.4  尺寸偏差 

 

4.4.1  连铸连轧带材尺寸偏差应符合表 3的规定。需方对尺寸偏差有其他特殊要求时，由

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并在订货单（或合同）中注明。 

 

表 3  尺寸偏差 

 

宽度/mm 宽度允许偏差/mm 厚差/% 

1305 

±5 

 

＜1.0% 

 

1335 

1505 

1635 

1928 

                             

4.4.2  板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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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1  厚度≥4.0mm 时，连铸连轧带材厚差应＜1.0%，两边差应≤0.15mm。 

4.4.2.2  厚度＜4.0mm时，连铸连轧带材厚差应＜1.0%，两边差应≤0.10mm。 

4.4.2.3  连铸连轧带材任一横断面上的厚度最大值应在中心点两侧 100mm 范围内。距中心

点大于 100mm，并且距侧边大于 50mm的任一点的厚度应不大于中部厚度 H0，并且不小于其

对应边部厚度 H1和 H2。 

4.4.2.4  相邻两点差判定标准，应符合表 3的规定。 

 

表 3  相邻两点差判定标准 

 

              基准厚度/mm            

合金 
≤4.5 ＞4.5 

1 系、3 系（不含 Mg）、8011 相邻两点差≤0.020mm/100mm 相邻两点差≤0.025mm/100mm 

3 系（含 Mg）、5 系 相邻两点差≤0.025mm/100mm 相邻两点差≤0.030mm/100mm 

 

4.4.2.5  中凸度： 

3003合金坯料中凸度范围：0～0.6%； 

8011合金坯料中凸度范围：0～0.7%； 

除以上两类合金外的坯料中凸度范围：0～0.8%。 

4.4.2.6  连铸连轧带材外观圆周方向，用肉眼观察不准许有明显因板型问题造成的翘边、

局部凸起现象。判定标准为：翘边高度≤5mm，局部凸起高度≤3mm。 

4.4.2.7  连铸连轧带材厚度＜4.0mm 时，板型判定应以平铺目测结果作为基础，板型的波

形表示法见图 1。图中 h表示起伏高度，R表示起伏范围，L表示浪间距。 

 

 

 

 

 

图 1  板型的波形表示法 

 

样品平铺长度≥8000mm； 

样品平铺后，局部形成的类圆形起伏，其起伏范围 R≤650mm 或起伏高度 h≥30mm，应

视为连铸连轧带材存在波浪； 

平铺样品纵向任意 2000mm长度范围内，在同一纵向方向上存在 3个以上波浪，且在平

铺样品中呈周期性出现（浪间距 L≤650mm），应视为连续波浪。  

4.4.2.8   连铸连轧带材板厚度≥4.0mm 时，板型判定应以连轧机自动检测数据为准。 

4.4.2.9   连铸连轧带材一周纵向差≤0.12mm，整卷纵向差≤0.15mm，最大横向差≤0.06mm。 

 

4.4.3  测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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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连铸连轧带材不同宽度进行测量，应符合表 4的规定。 

 

表 4  测量要求 

 

宽度/mm 测量点/个 备注 

1305 
11 

距边部 50mm 处开始测量 

1335 

1505 
15 

1635 

1928 17 

          

4.5  室温拉伸力学性能 

 

连铸连轧带材不规定室温拉伸力学性能指标要求。若需方对此有要求时，由供需双方协

商确定，未注明时附实测结果。 

 

4.6  低倍组织 

 

连铸连轧带材（基准厚度为 2.5mm～7.5mm）的晶粒度应按照铸轧 5级晶粒度标准判定，

不准许有局部晶粒粗大现象。 

 

4.7  高倍组织 

 

4.7.1  连铸连轧带材铸板的高倍组织晶粒度（垂直于轧制方向）应符合表 5的规定。 

 

表 5  高倍组织晶粒度（垂直于轧制方向） 

 

   

 

晶粒尺寸/μ m              

合金            

1 系 3 系 5 系 6 系 8 系 

表面 90～130 60～100 60～100 40～80 80～120 

中间 180～250 150～200 150～200 150～200 160～220 

            

4.7.2  连铸连轧带材铸板高倍组织晶粒度应按供方要求定期抽检或根据需方要求进行，并

在订货单（或合同）中注明。 

 

4.8  外观质量 

 

4.8.1  连铸连轧带材表面应平整、洁净，允许有轻微的铝灰痕、乳液痕，不准许有热带、

孔洞、气泡、裂纹、气道、夹渣、横向波纹，不准许有影响使用的轧辊印痕、压碰伤、擦划

伤、腐蚀、黑丝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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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  连铸连轧带材表面粗糙度应均匀一致，不准许有影响使用的砂轮印、金属及非金属

压入等缺陷。 

 

4.9  其他要求 

 

4.9.1  连铸连轧带材端面整齐，允许错层≤5mm、塔形≤10mm，外圈错层不超过 2层，外圈

错层宽度≤30mm，不准许有松层现象。内圈错层应符合表 6的规定。 

 

表 6  内圈错层 

 

 

 

 

 

        

4.9.2  连铸连轧带材表面不准许有磕碰伤，边部不准许有缺铝现象，但允许有工艺裂边，

其深度应≤5mm。 

 

5  试验方法 

 

5.1  熔体纯净度 

 

连铸连轧带材熔体纯净度按供需双方商定的方法[应在 GB/T 32186-2015规定的方法中 

选择，并在订货单（或合同）中注明]进行。 

 

5.2  化学成分 

 

5.2.1  连铸连轧带材的化学成分分析方法应符合 GB/T 20975或 GB/T 7999的规定，仲裁分

析应采用 GB/T 20975规定的方法。 

5.2.2  仅对 GB/T 3190 中相应牌号的“Al”及“其他”栏之外有数值规定的元素进行常规

分析。当怀疑非常规分析元素的质量分数超出了本标准的限定值时，供方应对这些元素进行

分析。 

5.2.3  分析数值的判定采用修约比较法，数值修约规则按 GB/T 8170 的有关规定进行，修

约数位应与 GB/T 3190 规定的极限数位一致。 

 

5.3  尺寸偏差 

 

5.3.1  采用精度不低于 0.01mm 的千分尺(或相同精度的测量工具)，在连铸连轧带材试样

上，按（3.4）规定的测量位置，测量各点厚度。 

5.3.2  在连铸连轧带材试样上采用精度为 1mm的钢板(卷)尺或相应精度的测量工具测量连

铸连轧带材的宽度。 

5.3.3  计算连铸连轧带材每块试样的一周纵向差(3.1)、整卷纵向差(3.2)、两边差(3.3)、

中凸度(3.4)、相邻两点差（3.5）、最大横向差（3.6）。 

5.3.4  连铸连轧带材的错层、塔形使用精度为 1mm 的钢板（卷）尺或相应精度的测量工具

基准厚度/mm 错层（圈数 P） 错层（宽度 L/mm） 

2.5～4.0（含 4.0） P≤9 L≤40 

4.0～7.5 P≤6 L≤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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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 

5.3.5  测量连铸连轧带材的版型时，采用精度不低于 0.01mm的千分尺(或相同精度的测量

工具)，要求距边部大于 50mm区域外，每间隔 50mm为一个测量点，测点数值精确到 0.01mm。 

 

5.4  室温拉伸力学性能 

 

连铸连轧带材的室温拉伸试验按 GB/T 16865的规定进行。 

 

5.5  低倍组织 

 

连铸连轧带材的低倍组织试验按 GB/T 3246.2的规定进行。 

 

5.6  外观质量检验方法 

 

连铸连轧带材的外观质量以目视检验，必要时，采用精度为 1mm的钢板（卷）尺或相应

精度的测量工具测量。 

 

6  检验规则 

 

6.1  检查和验收 

 

6.1.1  连铸连轧带材应进行检验，保证连铸连轧带材质量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并填写质量

证明书。 

6.1.2  需方应对收到的连铸连轧带材，按本标准的规定进行检验。检验结果与本标准及订

货单（或合同）规定不符时，应以书面形式向供方提出，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属于外观质

量的异议，应在收到连铸连轧带材之日起 1个月内提出，属于其他方面的异议，应在收到连

铸连轧带材之日起 3个月内提出。如需仲裁，仲裁取样应在需方，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或委

托第三方机构检验。 

 

6.2  组批 

 

连铸连轧带材应按炉次提交验收，每批连铸连轧带材应由同一牌号、同一规格的产品组

成。 

 

6.3  计重 

 

连铸连轧带材应按卷检斤计重。 

 

6.4  检验项目 

 

6.4.1  每批连铸连轧带材出厂前均应进行化学成分、外形尺寸偏差、一周纵向差、整卷纵

向差、两边差、厚差、中凸度、相邻两点差、最大横向差、目测平铺样品板型、低倍组织、

外观质量、氢含量的检验。 

6.4.2  连铸连轧带材氢含量按照工艺要求进行定期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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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连铸连轧带材力学性能和渣含量由供方工艺保证，需方要求对力学性能和渣含量进

行检验时，由供需双方协商检验频次，并在订货单（或合同）中注明。 

 

6.5  取样 

 

连铸连轧带材取样应符合表 6 的规定。 

 

表 6 取样 

 

检验项目 取样规定 
要求的 

章条号 

试验方法

的章条号 

化学成分 每炉次取样检验 4.3 5.2 

尺寸

偏差 

 

尺寸偏差 逐卷检验 4.4 5.3 

一周纵向差 每炉次最少取样检验一次 4.4 5.3 

整卷纵向差 每炉次最少取样检验一次 4.4 5.3 

两边差 每炉次最少取样检验一次 4.4 5.3 

厚差 以连轧机自动检测数据为准 4.4 5.3 

中凸度 每炉次至少取样检验 2 卷 4.4 5.3 

相邻两点差 每炉次最少取样检验一次 4.4 5.3 

最大横向差 每炉次最少取样检验一次 4.4 5.3 

目测平铺样品板型 每炉次至少取样检验 1 卷～2卷 4.4 5.3 

低倍组织 
每炉次最少取样检验一次，试样应符合 GB/T 

3246.2 的规定 
4.6 5.5 

外观质量 逐卷检验，在连铸连轧带材的任意部位进行检验 4.8 5.6 

氢含量 每炉次最少测量一次 4.2 5.1 

 

7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及质量证明书 

 

7.1  标志 

 

7.1.1  应在连铸连轧带材每卷侧面上用记号笔标记合金牌号、批号、规格、重量。 

7.1.2  应在检验合格的每卷连铸连轧带材上粘贴标签，其上注明： 

a)  生产企业名称、商标； 

b)  牌号； 

c)  批号和卷号； 

d)  规格； 

e)  重量； 

f)  状态。 

 

7.2  包装、运输、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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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铸连轧带材料卷应用两道捆带打紧，料卷应存放在专用料架上，不准许与地面接触，

遇雨运输时应有防雨、防潮措施。料卷包装材料使用塑料薄膜和硬纸板，应将料卷放在牢固

的“#”字木架上，并用捆带将料卷与木箍架紧连在一起，端面应用硬纸板保护好，用胶带

密封以防受潮。 

 

7.3  质量证明书 

 

每批连铸连轧带材应附有产品质量证明书，其上注明： 

a)  供方名称、地址、电话、传真； 

b)  产品名称； 

c)  合金牌号； 

d)  规格； 

e)  批号和卷号； 

f)  重量（净重和件数）； 

g)  各项分析项目的检验结果和供方技术质量监督部门的印记； 

h)  本标准编号； 

i)  包装日期（或出厂日期）。 

 

8  订货单（或合同）内容 

 

订购本标准所列产品的订货单（或合同）内应包括下列内容： 

a)  产品名称； 

b)  合金牌号； 

c)  规格； 

d)  重量； 

e)  尺寸偏差和熔体纯净度要求； 

f)  连铸连轧带材的包装方式； 

g)  其他特殊要求； 

h)  本标准编号。 

                                               

 

 

 

 

 

 

 


